
第八章证券投资基金的估值费用、税收及收益分配第一节、

证券投资基金的估值目的、对象及原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9/2021_2022__E7_AC_AC_

E5_85_AB_E7_AB_A0_E8_c33_39785.htm 基金资产的估值是指

根据相关规定对基金资产和基金负债按一定的价格进行评估

与计算，进而确定基金资产净值与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过程

。 (一)估值的目的 基金资产估值的目的是客观、准确地反映

基金资产的价值，并与一定标准比较后，衡量基金是否贬值

、增值。依据经基金资产估值后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而计算

出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，是计算基金申购与赎回价格的基础

。 (二)估值的对象 基金估值的对象指基金所持有的全部资产

，包括股票，债券及配股权证等证券类资产，银行存款、清

算备付金等现金类资产，应收利息等应收项目、以及按照有

关法规规定应作为资产类的投资估值增值等。同时，为了计

算基金资产净值，也需对基金所承担的所有负债进行评估。 (

三)估值的原则 按照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》规定，基

金估值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1．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，以

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(平均价或收盘价)估值；

估值日无交易的，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。 2．未上市的

股票应区分以下情况处理： (1)配股和增发新股，按估值日在

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； (2)首次公开发行的

股票，按成本估值。 3．配股权证，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

确认日止，按市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；如果市价低于配

股价，估值为零。 4．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

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，基金管理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



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，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。 5

．如有新增事项，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